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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九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張兼主任委員博雅（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不克出席，由兼副主

任委員代理主席） 紀錄彙整：陳志賢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五○八次會議記錄。 

決  定：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 ： 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中山安樂及八斗子地區（大武崙市地

重劃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部分書圖不符更正）案」。 

第 二 案 ： 內政部逕為「擬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原部份保護區變更為土石採取

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第 三 案 ： 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萬里都市計畫濱海遊樂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 

第 四 案 ： 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新莊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案通盤檢討）

覆議案」。 

第 五 案 ： 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

部計畫（部分道路用地為工業區）案」。 

第 六 案 ： 宜蘭縣政府函為「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三）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

畫(別墅區部分開發區三為開發區三∣一)案」。 

第 七 案 ： 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路鐵塔

用地）案」。 

第 八 案 ： 彰化縣政府函為「變更員林都市計畫（「工六」工業區為變電所用

地）案」。 

第 九 案 ： 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太保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第 十 案 ： 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山上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

案」。 

第十一案： 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歸仁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住宅區﹑工業

區﹑綠地為道路用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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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高雄縣政府函為「擬定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原「工一」「工二」

「工三」工業區變更為漁業專用區）細部計畫再提會討論案」。 

第十三案： 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台南市東區（虎尾寮、後甲、竹篙厝地區）

（原部分「文中 49」學校用地、「公 18」公園用地變更為中密度住

宅區）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第十四案： 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台南市北區鄭子寮地區（部分「商 49」）細

部計畫案」。 

第十五案： 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南州（包括崁頂鄉園寮村部分）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十六案： 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潮州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第十七案： 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特倉區、綠地、

道路用地為甲種工業區、綠地及道路用地案」。 

八、臨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一 案 ： 台南縣政府函為「擬定烏山頭風景特定區（變更部分保護區及農業

區為研究專用區暨部分保護區及農業區為道路用地）（第一期研究

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中山安樂及八斗子地區（大武崙市

地重劃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部分書圖不符更正）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基隆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三一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基隆市政府九十年一月九日八

九基府工都字第一一五四八三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

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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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六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六八）

台內營字第九四二號函。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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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內政部為「擬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原部分保護區變更

為土石採取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本細部計畫案係由足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暨同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十條規定逕向本部提出申請，並經本

部以八十九年七月六日台八九內中營字第

七七 B-八九一二一五二號公告自八十九年

七月二十四日起至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止公開展覽完竣，爰提會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暨同法台

灣省施行細則第十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

見綜理表。 

六、案經提本會九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五○四次

會審議決議：「本案申請人係依本部八十三

年九月十七日台（八三）內營字第八三○五

四九四號核定『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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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保護區變更為土石採取專用區）案』之附

帶條件規定擬定細部計畫，惟台北縣政府及

地方民意代表認為其開發行為將造成土石

流，嚴重影響塔寮坑溪之行水安全，台北縣

新莊、樹林等地之居民受害甚大，故本案請

原專案小組參據本案主要計畫書附帶條件

規定暨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八十八  十二  二十一   四七七 

        年    月     日第      次會審定
之『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八十九   一     四     四七八 

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內有關山坡地土地之

開發及使用限制規定繼續審查，研提具體審

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七、案經本會原專案小組（召集人：李委員威儀）

於九十年三月三十日再召開審查會議，並獲

致具體審查意見，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一、本細部計畫案准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不予

通過。 

二、附帶決議： 

（一）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多年來因砂石盜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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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猖獗，地形、地貌與環境遭受嚴

重破壞，形成峭壁陡坡，並因土石崩

塌造成多起事故，應請桃園縣政府剋

速研議加強山坡地之水土保持及安全

維護管制。 

（二）本細部計畫區因砂石盜採，所殘留峭

壁崩塌，經雨水沖刷後流入河床造成

塔寮坑溪下游河川淤積，為避免台北

縣新莊市、樹林市發生水患，請經濟

部水利處加強塔寮坑溪之主、支流河

川整治。 

（三）本案主要計畫之土石採取專用區，係

配合「砂石開發供應方案」之政策而

劃設，故請經濟部礦業主管機關妥為

檢討陸砂採取政策及評估劃設區位之

適宜性，如有必要，宜洽商相關都市

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主管機關進行檢討

修正，以資妥適。 

 

【附錄】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九十年三月三十日召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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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原部份保護區變更為土石採取專用區）

細部計畫案」小組意見： 

一、依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之審查結論，本細部計畫案雖可有

條件接受開發，惟本案自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公開展覽

起，台北縣蘇縣長、立法院多位委員、桃園縣龜山鄉、台北

縣樹林市、新莊市等地方民意代表及民眾屢屢表示強烈反

對，且開發單位未能與開發範圍鄰近居民妥為溝通協調及取

得同意，為減輕社經衝擊，故建議本細部計畫案不予通過。 

二、本案桃園縣政府並未派員參加專案小組會議，如該府對本

會九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五○四次會決議及小組審查結論

尚有意見，可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辦理。 

三、為避免本都市計畫區地形、地貌之破壞及加強水土保持之維

護管制，並避免本案主要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與現行山坡地開

發管理政策不符，造成相關權責單位之困擾，應請經濟部會同

相關單位研商因應之道，再洽請擬定機關另依法定程序進行相

關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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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萬里都市計畫濱海遊樂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八七次會議

審決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九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九

十北府城規字第○六五二七六號函送附計畫書等

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示意圖。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為節省大會審議時間，由本會委員組

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研提具體

審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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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新莊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

案通盤檢討）案」覆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前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六二次會

及本會八十九年八月一日第四九一次會議審議通

過，並經台北縣政府以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八

九北府城規字第四四六六九六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本部核定，嗣經本部於九十年二月二十三

日以九十內中營字第七七Ｂ─九○○二六七四號

函核定，請該府依法發布實施有案。 

二、台北縣政府因規劃作業疏失，致將原計畫部分倉儲

區（一﹒二七公頃）誤繪為工業區，故於九十年

三月十四日以九十北府城規字第○七三二三六號

函請覆議，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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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第一期

發展地區細部計畫（部分道路用地為工業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二月八日第

一二六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九十年三月

九日九十府都計字第一七○八七號函檢附圖說報

請審議。 

二、辦理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 

（二）內政部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台

八九內營字第八九一三四八八

號函。 

四、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五、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六、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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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

三）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別墅區部分開發

區三為開發區三∣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十二月

十四日第一○三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以

九十年三月十五日九十府建城字第○二九一八一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報請審議。 

二、辦理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 

四、擬定暨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五、擬定暨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為節省大會審議時間，由本會委員組

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研提具體

審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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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八月三

十一日第一二○次會議，及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

第一二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苗栗縣政府九十

年三月十九日九十府建都字第九○○○○二一七

七六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 

（二）內政部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一一八九五

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1
3
 

第 八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更員林都市計畫︵「工六」工業

區為變電所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彰化縣都委會第一三三次會議審議通過，

並准彰化縣政府九十年二月二十七日九十彰府工

都字第三七七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

議。        

          

款。 

                        

八府建四字第三四七一五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彰化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變更範圍雖包括部分私有地（莒光段236地號），

惟據縣政府列席人員說明，公開展覽期間並無人民或團體

提出陳情意見，且台電公司列席人員說明有關私有土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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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將依縣都委會決議於本變更案完成法定程序後辦理價

購，為避免變更後工業區土地畸零不整，故同意照案審議。 

二、參據本會審查案例，增訂退縮建築規定：「建築基地於申

請建築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十公尺建築﹐退縮

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應加以綠美化及種植喬木，以

資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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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太保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四年六月二

十九日第一三三次會、八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第一四

五次會、八十九年二月十六日第一六七次會及八十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九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

嘉義縣政府九十年二月二十三日九十府工都字第二

○七二二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嘉義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為配合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及統一名稱將加油站

用地修正為「加油站專用區」。 

二、 為配合現況使用情形，將「機六」機關用地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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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事業專用區」，以符實際。 

三、 土地管制要點部分： 

（一） 依據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

內營字第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布施行之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將第一點

修正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

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

定之」。 

（二）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一二、○○○人，住宅

區面積四八·五一公頃，商業區面積三·九

二公頃，以每人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

面積核計，本計畫區容積率分別為住宅區

百分之一一四及商業區百分之二三四；又

本計畫居住密度為每公頃二三○人及鄰里

性公共設施用地比值為百分之十五．七

二，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

四規定，其住宅區及商業區容積率分別為

百分之一八○及百分之二四○。惟縣都委

會決議後住宅區部分之容積率為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似屬偏高。基於考量地方

需求及兼顧居住環境品質，故將第二點修

正為：「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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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八○；惟若

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則容積率得

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及將第

三點修正為：「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八○，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

○；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七○時，則

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 

（三） 為合理管制開發強度，以維護環境品質，

故增列：「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 

（四） 為增加開放空間及綠美化環境，將保存區

之建蔽率修正為不得大於百分之四○，機

關用地及電信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修正為

不得大於百分之五○。 

（五） 「台灣省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

點」，已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由該府通函溯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

停止適用，且本部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二規定業

已改由縣（市）政府訂定，故將第十一點

第三款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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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增加開放空間、綠美化環境並考量實際發

展需要，故採納縣政府列席人員意見，增訂

左列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分  區  使  用  項 

目 

退                 縮                  規              

定 

備         註 

住宅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建築（如屬角

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

退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 

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建築（如屬角

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

退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六公尺建築，並應妥

予植栽綠化，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

地。 

其 他 使 用 分

區、公共設施

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並應妥

予植栽綠化，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

地。 

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

（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

過二五○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每一五○

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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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山上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路

鐵塔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第一五六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南縣政府

九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九十府城都字第0四一二五三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 

（二）內政部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

（85）內營字第八五 0五六九四號函。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內事業財務計畫表所載徵購面積（八七六

平方公尺）與變更內容綜理表所載變更面積（○‧○六

六九公頃）不符部分，請查明補正外，其餘准照台南縣

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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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歸仁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住宅

區﹑工業區﹑綠地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第一五六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南縣政府九

十年三月十三日九十府城都字第三二三八二四號函

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及第二項。 

（二）行政院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台八九交

字第 0九二六六號函。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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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高雄縣政府函為「擬定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原「工

一」、「工二」、「工三」工業區變更為漁業專用區）細部

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十五次會議

審議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八九府建都字第一五六七一一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廿二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擬定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原「工一」、「工二」、

「工三」工業區變更為漁業專用區）細部計畫案前

經本會第五○三次會審議決議：「請高雄縣政府參

考會中委員所提意見，補充詳細之都市設計書面資

料後，再提會討論。」，案經高雄縣政府依上開決

議辦理後於九十年四月九日以九十府建都字第五

二八四六號函送相關資料前來，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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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本計畫停車場用地之東西向寬度約五十公尺，依

計畫書記載：「停車場用地東側面臨水道部份至少

退縮二十公尺寬土地規劃徒步區、設置停泊設

施、綠化植栽及緊急通路(供港埠設施)使用；西

側面臨漁業專用區部份應留設二十公尺寬土地供

公共通行使用。」，則實際作停車使用之部分僅十

公尺，實難發揮停車場之功能，故將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三點修正為：「停車場用地以作停車

使用為限，不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

用方案』規定，作多目標之使用。」，以符實際。 

二、 為避免將來執行發生困擾，故將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四點修正為：「高雄縣政府應依『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

項目研擬都市設計準則及成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或審查小組），依都市設計準則審查本計畫之

建築物及各項公共設施之規劃，並俟審查通過後

始准發照建築。」並請縣政府將該府所送都市設

計資料留供訂定都市設計準則參考，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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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停車場用地之東西向寬度約五十公尺，依

計畫書產權圖量測，其東側二十公尺寬之土地係

屬公有，且事業及財務計畫表記載係以無償撥用

方式開發及計畫書第五章第八節中對於非屬本細

部計畫範圍之附帶條件規定，均有不妥，故將事

業及財務計畫之開發方式修正為以無償提供或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並將計畫書第五章第八節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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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案：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台南市東區（虎尾寮、後甲、竹篙厝地

區）（原部分「文中49」學校用地、「公18」公園用地變更

為中密度住宅區）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市都市計委員會第二○一次會審議通過，並

准台南市政府八十九年九月四日八九南市都計字第二二八

三七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二十二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會九十年二月十三日第五○三次會審議台南市細部計畫

案時決議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審查（含本署中部辦

公室已承接之台南市類似案件），案經簽奉核可，由徐委員淵

靜（召集人）、賴委員美蓉、夏委員鑄九、翁委員金山、陳委

員明竺五位專家委員、張委員元旭及張委員弘憲等七位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九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召開會議

審查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台南市

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

再提會討論。 

  【附錄】 

「擬定台南市東區（虎尾寮、後甲、竹篙厝地區）（原部分「文中49」學校

用地、「公18」公園用地變更為中密度住宅區）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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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案」內政部都委會九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建議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台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為統一名稱，將案名修正為：「擬定台南市東區（虎尾寮、後

甲、竹篙厝地區）（原部分「文中49」學校用地、「公18」公園用

地變更為中密度住宅區）細部計畫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及「擬

定台南市東區（虎尾寮、後甲、竹篙厝地區）（原部分「文中49」

學校用地、「公18」公園用地變更為中密度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二、本案經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核算，本計

畫國中用地面積不足○‧一一七三公頃及國小用地面積不

足○‧一一五五公頃（因未達最小設校標準之ㄧ半，故均

未劃設。），惟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兒童遊樂

場等五項公共設施面積比為二三‧六％，符合規定，故同

意照所送計畫審議。 

三、將「停一」停車場用地以同等面積及北移至自計畫範圍線

劃設（應臨接 K-1-18M 計畫道路），並於住宅區臨接「公

兒一」公園用地部分，劃設四公尺人行步道，以資隔離，

請市政府製作變更計畫書圖。 

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一）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業經內政部以八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

發布施行，故將第一點修正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

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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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將停車場用地作適當之管制，故增訂停車場用地作

立體使用時，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十。 

（三）為增加開放空間及綠美化環境，將第四點修正為：「左

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於申請

建築時應依左表規定退縮建築。」。 

分區使用項目 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住宅區之最小面寬不得低於六公尺，且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

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

縮。） 

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並應

妥予植栽綠化。 

公共設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並應

妥予植栽綠化。 

（四）因本計畫區均屬公有土地，無獎勵民間興辦公共設施之

必要，故將第七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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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案：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台南市北區鄭子寮地區（部分「商

49」）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三次會審

議通過，並准台南市政府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八九

南市都計字第二三九四五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

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二十二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

理表。 

 六、本會九十年二月十三日第五○三次會審議台南市

細部計畫時案決議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

行審查（含本部中部辦公室已承接之台南市類似

案件），案經簽奉核可，由徐委員淵靜（召集人）、

賴委員美蓉、夏委員鑄九、翁委員金山、陳委員

明竺五位專家委員、張委員元旭及張委員弘憲等

七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九十年三

月二十七日召開會議審查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

會討論。 

決    議：一、本案准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

台南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二、專案小組召開審查會議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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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內政部 

都市計

畫委員

會 

決議 

一

、 

陳情人： 

林宗仁 

陳 情 地

點： 

容積率 

一、 容積率部分，原台南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鑑於土地所有權

人，因捐獻商業區面

積約百分之十二之

土地作為停車場，並

需開闢供公眾使

用，如此除商業區面

積減少外，亦影響全

區商業區原有商業

區總樓地板面積，故

在主要計畫規定住

宅區變更為商業

區，容積率維持百分

之二百五十之原則

下，為維持全區整體

總樓地板面積不

變，故訂定細部計畫

之商業區容積率為

百分之二百八十，其

計算式說明如下：

250%×1.12=280%。 

二、 然今 鈞部都委會

專案小組認為提高

容積率與主要計畫

規定不符，應維持容

積率為百分之二百

五十，顯與台南市都

維持台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

通過之商業區

容積率為百分

之二百八十。 

併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二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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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內政部 

都市計

畫委員

會 

決議 

委會有不同考量，且

如此一來地主不僅

損失部份商業區可

使用土地，亦無法獲

得應有之總樓地板

面積，將不利於本區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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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擬定台南市北區鄭子寮地區（部分「商49」）細部計畫案」內政部都委會

九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建議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台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為統一名稱，建議將案名修正為：「擬定台南市北區鄭子寮地

區（部分「商49」商業區）細部計畫案」。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一）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業經內政部以八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

布施行，故將第一點修正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依主要計畫規定由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仍應維持

原住宅區之建蔽率（六十﹪）及容積率（二五○﹪），

故建議將第三點容積率部分依上開規定修正。 

（三）為塑造良好之購物環境及因應未來停車需求，建議

於第三點增列第二項：「商業區最小面寬不得低於十

公尺，且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平方公尺以下

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二○○平方公尺

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一五○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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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四）為將停車場用地作適當之管制，故增訂停車場用地

作立體使用時，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十。 

（五）為簡化條文，建議將第四點修正為：「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依內政部訂定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

法﹂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

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

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

童、青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

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一百平

方公尺以上，並經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

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

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六）為增加開放空間及綠美化環境，除將第五點面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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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寬度為三十公尺部分之退縮牆面線深度，修正為

十公尺，其餘部分之退縮牆面線深度，修正為五公

尺外，並建議增訂：「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於申

請建築時應依左表規定退縮建築。」。 

（七）為維護居住品質，建議將第八點修正為：「台南市

政府應成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審查小組，依

都市設計規範審查本計畫區之建築物及各項公共

設施之規劃，並俟審查通過後始准發照建築。」。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五點退縮牆面已建議修正，請市政

府配合修正都市設計規範第六點有關人行通道及植栽之規

定，納入計畫書，作為執行之依據。 

分區使用項目 退縮規定 備註 

公共設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並應妥予植栽

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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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南州（包括崁頂鄉園寮村部分）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屏東縣都委會第一一八、一二二、一二三次會議

審議通過，並准屏東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八

九屏府建都字第一六七五六七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

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林委員享博（召集人）、翁委員金山、

黃委員崑山、林委員大煜及張委員元旭等組成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已於九十年四月十二日召開審查會議並獲致具

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有關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規定部分，採納縣政府

列席人員意見，並考量執行之可行性訂定如左外，其餘

准照專案小組意見（如附錄）通過，並退請屏東縣政府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

會討論。 

一、退縮建築部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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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

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

辦理： 

分區及用地

別 

退 縮 規 定 備 註 

住宅區、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三公尺。 

一、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 如屬角地，則擇

一面臨路退縮建

築。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二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公共設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三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

或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鼓勵辦法」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則擇一面

臨路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

或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鼓勵辦法」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則擇一面

臨路退縮建築。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訂定之前尚未開

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二、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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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
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區
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至四○○平方公
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五
○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訂定之前尚未開

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五十九條規定辦理。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九十年四月十二日召開會議審查「變更南州（包括崁

頂鄉園寮村部分）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屏東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一）編號二：為補兒童遊樂場用地之不足及避免影

響都市計畫整體發展，將停車場用地修正為兒童遊

樂場用地並增列附帶條件二：「應於本通盤檢討案核

定前，將無償提供之停車場用地產權登記為地方政

府所有，否則另依法定程序變更為適當之分區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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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用地」。 

（二）編號六：為補兒童遊樂場用地之不足及避免影

響都市計畫整體發展，將停車場用地修正為兒童遊

樂場用地並將附帶條件修正為：「應於本通盤檢討案

核定前將停車場用地部分之產權登記為地方政府所

有，否則維持原計畫。」 

（三）編號十：變更理由末段：「已發展區適用都市更

新條例辦理更新計畫」係屬贅語，故予以刪除。 

二、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 

（一） 依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

營字第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布施行之「都

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將第一點修正

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

之」。 

（二）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一四、○○○人，住宅區

面積五六．六五七公頃，商業區面積四．六公頃，

以每人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面積核計，本計

畫區容積率分別為住宅區百分之一一四及商業區

百分之二三四，縣都委會決議後住宅區及商業區

之容積率分別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及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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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似屬偏高。基於考量地方實際需求及兼顧

居住環境品質，建議將第二點及第三點修正為：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惟若建蔽率不大於

百分之五○時，則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七五。」及「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八○，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惟

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七○時，則容積率得調整

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三）為增加開放空間面積，建議將第四點工業區

之建蔽率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 

（四）為統一名稱及為配合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

將「電信用地」修正為「電信事業專用區」、「加

油站用地」修正為「加油站專用區」。 

（五）參據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

營字第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布施行之「都市計

畫法台灣省實施細則」規定及縣政府列席人員之

說明將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率修正如左表：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別 建 議 修 正 之 容 積 率 

機關用地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學校用地（文中、小用地）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零售市場用地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電信事業專用區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六）查「台灣省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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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由該府

通函溯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且本部

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

九條之二規定業改由縣（市）政府訂定，為避免

將來執行產生疑義，故建議將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三款予以刪除。 

（七）為綠美化環境，將第十一條修正為：建築基

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

木。 

（八）有關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部分，請縣政

府參考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九月五日

第四九三次會議審定之「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

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

基準」，研提具體意見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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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潮州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屏東縣都委會第一一五、一一八、一一

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屏東縣政府八十九年八

月二日八九屏府建都字第一一九五七九號函檢送

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

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翁委員金山（召集人）、林委

員享博、賴委員美蓉、張委員弘憲及張委員元旭

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八十九年十月二

十七日、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九十年三月

一日及九十年四月十七日分別召開四次審查會議

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意見（如附錄）

通過，並退請屏東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有關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規定部分，採納縣政府列席人員意見，
並考量執行之可行性訂定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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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縮建築部分：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及
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
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
理： 

分 區 及 用 地 別 退 縮 規 定 備 註 

住宅區、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三、 退縮建築之空

地 應 植 栽 綠

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四、 如屬角地，則擇

一面臨路退縮

建築。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平方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

公尺建築，或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辦

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則擇一面

臨路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

公尺建築，或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辦

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則擇一面

臨路退縮建築。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訂定之前尚未開

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二）、停車空間設置規定部分：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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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度
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區之停車空間應依
下表規定辦理：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至四○○平方公
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五
○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訂定之前尚未

開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

條規定辦理。 

二、立法院廖委員婉汝函轉來明德中學逕向本部所提陳情意見

部分（如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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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明德中學逕向本部所提陳情意見部分： 

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人

位 置 

陳 情 概 要 建 議 事 項 本 會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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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立 法 院

廖 委 員

婉 汝 轉

來 明 德

中 學 陳

情書 

私立明德

中學用地 

 

一、明德中學創立於民國

五十二年，現有學校範

圍原屬都市計畫住宅

區，後因民國六十五年

辦理擴大潮州都市計

畫案時，始將本校學校

用地變更為「文」學校

用地。 

二、本校已奉準遷校，正

積極辦理遷校事宜，新

建校舍並已取得建

照，為利校務發展，勢

必將原學校用地變更

為商業區住宅用地，籌

建新校舍興建，惟變更

都市計畫審議過程，未

察本校即原屬住宅用

地，乃於變更作業要求

本校提供百分之四十

公共設施用地，已屬不

合理。 

三、同屬於本次都市計畫

變更之日新工商學校

用地以相同變更條件

皆提供百分之四十公

共設施用地，而日新工

商係民國六十五年辦

理擴大潮州都市計畫

案時，原為農業區土地

劃設為學校用地。兩者

自有相當程度之差別。 

四、又潮州都市計畫於民

國八十六年間辦理擬

定原「公七」、「公三」、

「公四」、…..等公園

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

部計畫案時，僅提供百

分之三十公共設施用

地，本校位屬潮州中心

地區，又原為住宅用

地，何以將百姓之權益

不顧，僅因過去數案將

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後，致潮州鎮綠地面

積不足，而一昧要求本

校提供公兒用地，應請

審慎考量酌予作適當

調整。 

建請將明德中學

用地變更為中心

商業發展用地，

以利籌建新校暨

促進潮州都市計

畫發展。 

 

 

據縣政府列席

人員說明，本

案明德中學於

民國六十五年

原為住宅區，

故同意將變更

內容明細表編

號二十二之小

組 意 見 修 正

為：「無償提供

之百分之三十

五公共設施用

地，至少劃設

百分之三十為

公兒用地，並

應於本通盤檢

討案送核定前

將無償提供之

公共設施用地

登記為地方政

府所有，否則

維持原計畫，

並請縣政府修

正 變 更 計 畫

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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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九十年三月一日及九十年四月十七日分別召開四次會議審

查「變更潮州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小組意見： 

壹、本案建議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屏東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一）編號三：為統一名稱，將「公用事業用地」

修正為「變電所用地」。 

（二）編號七：為補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之不足，

將廣停用地修正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三）編號八：為補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之不足，

將綠地修正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四）編號十四：為配合道路系統及顧及公園用地

之完整性，請縣政府依左列原則修正變更計

畫書、圖： 

（ ）將 — 號道路寬度自 — 號道路至計

畫區西界間向北側工業區拓寬（拓寬後之

道路寬度由二十七公尺遞增至三十七公

尺）。 

（ ）民治溪南側八公尺東西向道路寬度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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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西界至 — 號道路向北拓寬二公尺。 

（ ）計畫區西南側 — 號道路自 — 號道

路起以西部分拓寬為三十公尺（變更農業區

為道路用地）以連接民治路南側西向道路。 

（ ）於計畫區西北側農業區自一— 號道路起

規劃南北向三十公尺計畫道路與拓寬後

— 號道路連接。 

（ ）民治溪兩側自 — 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側

各劃設十公尺寬之帶狀公園用地。 

（五）編號十五：變更住宅區為道路用地部分，請

縣政府查明如屬公有土地則照案通過，否則維

持原計畫。 

（六）編號二十、二十二：無償提供之百分之四十

公共設施用地，至少劃設百分之三十五為公

兒用地，並應於本通盤檢討案送核定前將無

償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登記為地方政府所

有，否則維持原計畫，並請縣政府修正變更

計畫書、圖。 

（七）編號二十一：將無償提供之百分之三十公共設

施用地，於變更範圍北側劃設為公兒用地，

並應於本通盤檢討案送核定前將無償提供之

公兒用地登記為地方政府所有，否則維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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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八）編號二十四：將 — 號道路南側部分修正

為文中用地及停車場用地，並請縣政府修正

變更計畫書、圖。 

二、採納縣政府列席人員意見，將計畫區內工業區指定

為乙種工業區。 

三、為統一名稱及配合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將「保存

區」修正為「寺廟專用區」、「郵政用地」修正為

「郵政事業用地」、「電信用地」修正為「電信事

業專用區」、「加油站用地」修正為「加油站專用

區」。 

四、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 

（一）依照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

營字第八九八五四六八號函令發布之「都市計畫

法台灣省實施細則」將第一點修正為：「本要點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為增加開放空間面積及綠美化環境，將第四

點工業區之建蔽率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 

（三）有關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部分，請縣政

府參考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九月五日第

四九三次會議審定之「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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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基

準」，研提具體意見提會討論。 

貳、潮州鎮公所逕向本部所提意見部分（如附件）。 

 

 

附件： 

潮州鎮公所逕向本部所提意見部分： 

編號 陳情人及陳

情 人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小 組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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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潮州鎮

公所 

工一 一、本工業區自劃設

迄今已達二十餘

年，進駐之工廠寥寥

無幾，其餘或為農業

使用或任由雜草叢

生嚴重影響環境衛

生及都市景觀。 

二、本鎮由於長期受

林園工業區之影

響，空氣品質長年處

於標準值以下，若再

發展本工業區，無異

為本鎮低劣之空氣

品質再雪上加霜。又

目前之工業發展多

集中於大型工業

區，如本鎮之小型工

業區已不符工業發

展趨勢。 

工業區之地主亦多

次陳情要求變更為

其他分區以利土地

之使用。 

依市地重劃

方式變更工

業區為住宅

區，取得之

公共設施用

地部分變更

為本鎮行政

中心用地。 

 

 

請潮州鎮公

所依都市計

畫工業區檢

討變更審議

規範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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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鎮

公所函

轉李新

民先生

陳情書 

潮州

鎮八

老爺

段

43--

9 地

號八

公尺

道路 

依地主陳情該土地

無供公共通行之必

要。且廢除後不影響

民眾出入並能使土

地有效利用。 

擬建議變更

為住宅區。 

據鎮公所列

席人員說明

變更範圍土

地均為陳情

人所有，故將

陳情之八公

尺計畫道路

北側四公尺

部分變更為

住宅區，南側

四公尺部分

變更為人行

步道，並應於

本通盤檢討

案送核定前

將人行步道

土地產權無

償登記為地

方 政 府 所

有，否則維持

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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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特

倉區、綠地、道路用地為甲種工業區、綠地及道路用地

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四月十日

第二六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高雄市政府九十

年四月二十六日九十高市府工都字第一五六一三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

理表。 

決    議：本案蔡明憲先生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現有新生路段，

因臨高雄港區，其貨車出入頻繁，交通量大，且該路段

係銜接港區與過港隧道之要衝路段，另考量該路段周邊

毗鄰前鎮舊部落，影響居民安全甚鉅，爰建議於臨新生

路乙側，延伸三十米綠帶，俾利保留未來道路拓寬之彈

性。」乙節，依高雄市政府列席代表說明，退請該府提

該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再將審議結果併案報部提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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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擬定烏山頭風景特定區（變更部分保

護區及農業區為研究專用區暨部分保護區及農業區為

道路用地）（第一期研究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說明：一、本案業經台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五五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南縣政府九十年一月二

十日九十府城都字第一一七八四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

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表。 

六、本案前經提本會第五 0 七次會審議決議：「本案因案情

較為複雜，故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提會討

論。」。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辛委員晚教（召集人）﹑

翁委員金山﹑游委員以德、賴委員美容等四位專家委

員及機關代表委員倪委員世標等五位委員組成專案小

組，專案小組已於九十年五月十五日召開會議審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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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議：本案准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台南縣政

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

討論。 

【附錄】 

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於九十年五月十五日召開審

查「擬定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變更部分保護區及農業區為研

究專用區暨部分保護區及農業區為道路用地）（第一期研究專用

區）細部計畫」案小組意見： 

本案建議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台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本計畫區係屬山坡地，有關環境地質調查處理部分： 

（一） 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委託中正大學

針對本計畫範圍，提出之「烏山頭學術園區六甲斷層震測

調查」報告結論：「六甲斷層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

版的台灣活動斷層說明書中因斷層性質不明確而列為存

疑性斷層，後續的野外地質調查中也未尋獲直接的斷層證

據。中油公司於大區域的調查，顯示本區域為牛山背斜西

側的構造而無斷層的直接證據。本計畫以反射震測法調查

六甲斷層是否經過本園區，由震測的結果，所解釋之構造

深度相當於約由地下 40 公尺至 150 公尺處，僅獲得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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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調查相類似的往西傾斜地層，並無斷層的證據。」。 

(二)本細部計畫已將計畫區內平均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之地區規劃為綠地，將來申請開發建築時應確實依照主

要計畫規定：「１平均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

應維持原地形、地貌、林相。２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四十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如公

園、綠地、停車場等）為限，不得建築使用。３其餘地

區應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及水土保持法之規定

申請開發建築。４本變更範圍內原有植栽樹木離地一公

尺高，樹幹直徑達十公分者，因開發而砍伐者，需補植

相同數量之樹木。」辦理，以達到開發之目的及兼顧維

護原保護區之功能。 

二、 為符實際將案名修正為「擬定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原保

護區及農業區變更為研究專用區及道路用地）（第一期研究

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三、 法令依據，請增列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以資周延。 

四、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 

（一﹚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業經內政部以八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八九八五四六

八號令發布施行，故將第一點第一款內 「同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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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乙節，修正為「同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 

（二﹚ 參據計畫書內表五所列土地使用強度表，將第一

點第二款修正為：本計畫研究專用區之建蔽率及

容積率不得大於左表規定： 

 

使 用 分 區 建 蔽 率 （ % ） 容積率（ %） 

研究專

用區 

研一 50 150 

研二 50 200 

研三 50 200 

研四 50 150 

研五 50 200 

研六 50 150 

（三﹚ 將第一點第三款 修正為：「研究專用區臨接未達

十二公尺計畫道路者，其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臨接十二公尺（含）以上

者，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十公尺建

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 將第一點第四款內「本細部計畫規劃之土地使

用，依照主要計畫規定為研究專用區及道路用

地，其允許土地使用建築物如下：」乙節，修正

為：「本細部計畫研究專用區允許土地使用項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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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活動設施如下：」。 

（五﹚ 將第一點第四款第６目「職員運動休閒設施用

途。」乙節修正為：「職員運動休閒及生活服務相

關設施用途。」，以資周延。 

（六﹚ 第一點第五款內「也同時決議」等字係屬贅語，

予以刪除。 

（七﹚ 本計畫區將來申請開發建築時，有關都市設計部

分，應提經台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始得發照建築。 

（八﹚ 本計畫區內所排放之污廢水，應符合環保單位所

訂放流水標準。 

五、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 

號 

陳情人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專案小組意見 

 

 

１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公司嘉南

供電區營

運處 

 

台南縣政府為工業

技術研究院南部分

院開發辦理細部計

畫案，為配合該開發

區案之需，本公司於

第六輸變電計畫

案，擬興建「六甲一

次配電變電所」乙

處，以資因應該地區

供電需要。  

建請於該計畫

範圍內土地惠

予劃設「變電

所用地」乙

處。 

 

本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中

已明定研究專

用區之容許使

用項目包含電

力、電訊…等公

用設備，故同意

照台南縣政府

90.4.3九十府

城都字第四三

四三五號函示

意見，請台電公

司逕與工研院

洽商設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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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